
香港 — 中國的首個「零碳之都」？ 

 

比起中央政府的積極態度，說香港政府在對抗全球暖化的問題上“後知

後覺” 可謂並不為過。雖然在 IPCC 發表了第四號報告書並引起廣泛關

注之後，政府於 2007 年成立了一個「氣候變化跨部門工作小組」，但

實際的研究工作，卻是交由一間顧問公司來進行（香港政府慣常的做

法）。而有關的顧問報告，則要到 2010 年才被呈交給政府。 

 

然而，短短三年間世事已變化多端。2007 年 12 月的峇裡氣候會議為世

人燃點起一絲希望。由於特區政府沒有派人出席是次會議，而事後亦對

這個全球關注的議題毫無表示，有鑒於 2009 年底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

即將舉行，環保組織「綠色和平」（Green Peace）的香港支部遂於 2009 

年 3 月作出了一項讓全城觸目的舉動，那便是在特首所住的禮賓府的

外牆上，投映出一道呼籲特首曾蔭權出席哥本哈根會議的「邀請」。由

於特首沒有作出回應，綠色和平於六月份的一天，派人以遊繩的方式在

政府總部的外牆掛起一幅巨大的橫額，上面印有特首的頭像和「通緝氣

候逃犯」的字樣。  

 

「氣候逃犯」這個名稱一時間不脛而走。在立法會議員的質詢下，特首

首次公開表示「政府十分關注氣候變化」，並透露已經委託顧問公司進

行研究，以制訂有關的政策與措施。然而，及至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，

他本人仍是沒有出席，而只是派了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前往。 

 

不少有識之士指出，香港的人均排放量接近每年七公噸，跟《京都議訂

書》中的某些「附件一國家」已幾乎看齊。在「一國兩制」的大原則下，

我們應該可以超越國家所訂立的指標，帶頭積極減排，以肩負起我們作

為世界大都會的國際責任。 

 

2010 年 9 月 10 日，隨著顧問報告的完成和提交，政府終於推出了一

份名叫《就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及行動綱領》的檔，並展開為期三

個月的公眾諮詢。這可說是香港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首次重大舉措。《綱

領》所列出的主要目標是：「至 2020 年，把香港的碳強度由 2005年的

水準減少 50-60%」。政府更加強調，這與國家在哥本哈根會議中的承

諾 — 至 2020 年把碳強度由 2005 年的水準減少 40-45% — 更為進

取。 



 

為了達到這個目標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。它們包括： 

 

1. 致力改善能源效益； 

2. 推廣環保陸路運輸； 

3. 推廣汽車使用清潔燃料； 

4. 轉廢為能； 

5. 改變發電燃料組合。 

 

上述的每一項都涵蓋甚廣。以下讓我們簡略地看看，按照政府的構想，

每一項背後包含的內容為何。 

 

在改善能源效益方面，由於建築物占全港用電總量近 90%，因此減低樓

宇用電需求是重點所在。對於新建的樓宇，政府將透過《建築物能源效

益守則》以作規管。對於舊有的建築，政府則希望透過《能源效益資助

計畫》，鼓勵業主減低建築物的能源消耗。此外，政府透過了「強制性

能源效益標籤計畫」，要求廠商必須在冷氣機、電冰箱、電視機等家用

電器之上貼上能源效益標籤，好讓消費者作出明智的選擇。 

 

在推動環保陸路交通方面，香港已經是世界上集體運輸系統最為發達的

一個城市。除了繼續擴展集體運輸網路之外，政府亦要求公共汽車（巴

士）公司逐步轉用更環保節能的車輛型號。 

 

在推廣汽車使用清潔燃料方面，政府正推動有關的配套設施，以推廣電

動汽車的使用。另一方面，它亦鼓勵汽車使用混合生化柴油和乙醇燃

油，以減輕汽車對化石燃料的依賴。（交通運輸占全港溫室氣體排放約 

16%，僅次於發電廠的排放。） 

 

在轉廢為能方面，政府正籌畫興建綜合性的廢物處理設施，其間可將垃

圾燃燒發電。此外，它亦進一步加強在垃圾堆積區的沼氣收集，並把它

轉作燃氣使用。（廢物處理占全港溫室氣體排放約 9%。） 

 

最後，發電導致的排放超過了全港總額的 60%，是排放的主要來源。在

改變發電燃料組合方面，政府與香港的兩間電力公司達成協議，在未來

十五至二十年內逐步增加使用天燃氣發電的比例以減低排放。此外，兩



電若投資可再生能源設施，可獲得較高的回報率。 

 

政府在這方面的最大後盾，是國家能源局於 2008 年 8 月與港府簽署的

一份諒解備忘錄，表明中央政府將繼續支持內地與香港特區的能源合

作，確保長期穩定地為香港提供天然氣和核電的輸送，以增加香港所用

的清潔能源。 

 

然而，在《行動綱領》於 2010 年底的諮詢期間（亦即本書的寫作期間），

正是有關「加大核電比例」這一建議，引來了香港不少環保團體的強烈

批評。在一方面，筆者對這些批評有所保留（請參閱本書第二部分第二

章）；但在另一方面，筆者對港府「用錢買環保」的做法亦很有意見。 

 

2008 年 12 月，國務院通過了《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》，提出了到 2020 

年期間，在香港、澳門和珠三角地區的經濟高度一體化的大前提下，建

造一個「珠三角優質綠色生活圈」。姑毋論這是否只是一個口號，這個

意念本身實在十分可取。而作為這個生活圈中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，如

果香港對實現「綠色生活圈」的貢獻便只是限於「以錢買環保」，那是

有損香港作為「東方之珠」和「中國南大門」的美譽。香港應該做的，

是積極與廣東省、深圳特區及澳門等地合作，以本身的特殊優勢大力推

動環保產業和開發可再生能源。 

 

香港位處亞熱帶陽光猛烈，夏天有西南季風而冬天則有東北季風，無論

是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都具備基本的條件。不錯，地少人多是一個最

大的限制，但我們今天不是極力強調創意思維嗎？與其把創意用於設計

更多令人沉迷的電腦遊戲或鼓吹更多消費的廣告，為什麼不鼓勵年輕人

發揮創意以克服上述的困難呢？筆者有一個願望，就是香港政府定下一

個目標，於 2030 年（或最遲 2040 年吧！看中國改革開放僅僅 30 年

所取得的成就，便知 30 年的改變可有多大）把香港建設成為我國的首

個「零碳之都」。但願我們的領導者擁有這樣的遠見、氣魄和決心…。 

 

 


